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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信达首科意字[2020]第012号-3号 

 

致：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签署的专项法律

顾问服务合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0 年 7 月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迅捷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于 2020 年 9 月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0

年 12 月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8 日下发了《深圳市迅捷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阶段问询问题》（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

的要求，信达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出具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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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信达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中所涉事实进行了核查，并根据对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补充法律意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为信达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的补充，构成《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除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另有说明外，本次发行所涉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论仍适

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中的释义、律师应声明的事项部分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信达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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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深圳极登丰咨询服务情况 

根据招股书与问询回复：2019年2月份发行人与深圳市极登丰公司签署了《服

务合同》，由极登丰当月开始为公司提供为期一年的产品质量系统改进辅导服务，

服务费用总额为含税150万元，按月分期向公司收取。上述合同到期之后，于2020

年3月与极登丰签署了新的《服务合同》，服务费用总额为含税200万元，按月分

期向公司收取。2019年、2020年1-6月，支付极登丰咨询费分别为140万元、90万元。 

请发行人量化对比分析说明极登丰的提升产品品质情况，包括服务前后具体

产品指标的变化情况，包含且不限于擦花报废率、客户投诉响应时长等。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1. 核查了极登丰为发行人及信丰迅捷兴提供咨询服务的相关资料，取得极登

丰服务前后提升产品品质具体品质数据； 

2. 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关于极登丰为其提供咨询服务相关内容的说明及极登

丰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 

3. 对极登丰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了解其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主要工作方

式及服务内容； 

4. 对发行人董事长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与极登丰的主要业务内容。 

（二）问询回复： 

极登丰为发行人提供“公司质量系统改进”咨询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四大模块：

质量意识形态建立（第一现场管理规范）、品质部业务流程梳理、质量模块业务流

程梳理、基础工艺质量工具的应用，咨询开展形式主要包括极登丰驻厂人员生产现

场质量体系和问题调查诊断、对员工进行现场培训、提交质控专项报告、品质问题

咨询回复、组织开展团队建设活动等。 

极登丰为发行人设定量化考核指标的服务，服务前后发行人擦花报废率、客诉

率、在线停留超期款数、等具体指标的变化情况如下： 

改善指标 
实施

地 

服务前 

指标 
改善指标 

服务后 

指标 
实施周期 实施周期阶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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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指标 
实施

地 

服务前 

指标 
改善指标 

服务后 

指标 
实施周期 实施周期阶段指标 

擦花报废

率 

深圳

工厂 
0.93% 降至 0.45% 0.32% 

2019 年 8

月-10 月 

第一阶段 0.80%；第二阶段 0.65%；

第三阶段 0.37%；第四阶段 0.32% 

信丰

工厂 
0.55% 降至 0.35% 0.26% 

2019年 11

月-12 月 

第一阶段 0.34%；第二阶段 0.33%；

第三阶段 0.34%；第四阶段 0.26% 

客诉率 

深圳

工厂 
2.22% 1.10% 1.09% 

2019 年 8

月-10 月 

8 月份客诉率 2.22%；9 月份客诉率

1.22%；10 月份实际客诉率 1.09% 

信丰

工厂 
3.20% 

基本目标 

2%，挑战目

标 1.6% 

1.56% 
2019年 11

月-12 月 

11 月客诉率 3.16%，12 月客诉率
1.56% 

1.46% 
2020 年 3

月-4 月 
3月客诉率1.92%；4月客诉率1.46% 

在线停留

超期款数 

深圳

工厂 

超 12小时

款数 160

款/天 

超 12 小时

款数 80 款/

天 

超 12小时

款数 72款

/天 

2019 年 8

月-10 月 

第一阶段 162 款/天；第二阶段 176

款/天；第三阶段 126 款/天；第四阶

段 72 款/天 

信丰

工厂 

超 12小时

款数 203

款/天 

超 12 小时

款数 60 款/

天 

超 12小时

款数 56.9

款/天 

2019年 11

月-12 月 

第一阶段131.8款/天；第二阶段70.5

款/天；第三阶段 69.8 款/天；第四

阶段 56.9 款/天 

工程提效

人均效率 

深圳

工厂 

0.89 款/人

/天 
1.5 款/人/天 

1.06 款/人

/天 

2019 年 8

月-10 月 

第一阶段 1 款/人/天；第二阶段 0.82

款/人/天；第三阶段 1.13 款/人/天；

第四阶段 1.06 款/人/天 

信丰

工厂 

＜0.6 款/

人/天 
1 款/人/天 

0.61 款/人

/天 

2019年 11

月-12 月 

第一阶段 0.46 款/人/天；第二阶段

0.53 款/人/天；第三阶段 0.56 款/人/

天；第四阶段 0.61 款/人/天 

0.86 款/人

/天 

2020 年 3

月-4 月 

3 月 0.57 款/人/天；4 月 0.86 款/人/

天 

合拼子板

款数比率 

深圳

工厂 
23.81% 达到 50% 33.14% 

2019 年 8

月-10 月 

第一阶段 30.94%；第二阶段 17.1%；

第三阶段 19.57%；第四阶段 33.14% 

包装准期

率 

深圳

工厂 
90.5% 达到 100% 95.2% 

2019 年 8

月-10 月 

第一阶段 91.6%；第二阶段 88.6%；

第三阶段 94.6%；第四阶段 95.2% 

市场满意

度 

信丰

工厂 
91% 达到 97% 98% 

2019年 11

月-12 月 

第一阶段 91%；第二阶段 93%；第

三阶段 95%；第四阶段 98% 

根据上表，极登丰为公司提供服务后，公司擦花报废率、客诉率、在线停留超

期款数等指标均得到改善，极登丰咨询服务效果良好，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品质。 

二、报告期曾经存在的关联方情况 

赵煜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于 2017 年 3 月离职 

王玉良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于 2018 年 7 月离职 

肖逸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于 2018 年 10 月离职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赵煜、王玉良、肖逸在报告期离职的主要原因及是否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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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是否有竞业限制的要求，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1. 取得了赵煜、肖逸与发行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离职申请表等文件；取得了

王玉良与发行人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支付凭证、

对王玉良进行了访谈； 

2. 就赵煜、王玉良、肖逸离职事宜对发行人董事会秘书、总经办负责人进行

了访谈； 

3. 取得了杜勇、李铁、张仁德填写的《调查表》； 

4. 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文件； 

5. 查阅了发行人《审计报告》； 

6. 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行核查。 

（二）核查结论 

1. 赵煜、王玉良、肖逸在报告期离职的主要原因及是否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 

2017 年 3 月，发行人原副总经理赵煜因家庭原因离职，赵煜离职前曾担任发

行人副总经理职务，分管公司部分销售业务，离职后其原负责的工作由发行人现任

副总经理杜勇承接。杜勇自 2000 年开始一直从事印制电路板行业相关工作，于 2017

年 3 月开始在发行人工作，具备相关工作的经验及能力。 

2018 年 7 月，发行人原副总经理王玉良因个人原因离职，王玉良离职前曾担

任发行人副总经理职务，分管公司销售业务，离职后其原负责的工作由发行人董事、

营销总经理李铁承接，李铁自 2014 年 6 月开始在发行人工作，具备相关工作的经

验及能力。 

2018 年 10 月，发行人原副总经理肖逸因身体健康原因离职，肖逸离职前曾担

任发行人副总经理职务，分管公司生产制造工作，其原负责的工作现由发行人厂务

总监张仁德承接。张仁德自发行人设立时即在发行人处工作，历任发行人湿区主管、

计划主管、计划经理、厂长、厂务总监、技术中心副总监，具备相关工作的经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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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赵煜、王玉良、肖逸离职未给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上述人员离职

发生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发行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有所增长。 

综上，赵煜、王玉良、肖逸离职后，其原负责的工作均由发行人内部培养的员

工或具备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承接，其原负责的工作均得到妥善的交接，未给发行

人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2. 是否有竞业限制的要求，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未与赵煜、王玉良、肖逸签署竞

业限制相关协议，对其无竞业限制的要求，与其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发行人已如实披露赵煜、王玉良、肖逸在报告期离职的主要原因，赵煜、

王玉良、肖逸离职未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发行人对赵煜、王玉良、肖逸

无竞业限制的要求，与其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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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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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炯 _____________                        曹平生 _____________ 

 

 

                                          程  兴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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